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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营养立法对推动全国的营养工作，改善国民的营养与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实

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本文对我国目前营养立法的必要性和推进营养立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从促进营养健康改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完善工作机制，以及完善营养法规标准体系，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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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nutrition legislation to contribute to building Healthy China
FANG Haiqin， DENG Taotao， WANG Yongting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Nutrition legis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nutrition work and improve the nutrition 
and health status of the people.  It is also the key to help build a healthy China and realize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China’s current nutrition legisl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nutrition 
legislation and fully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working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nutri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technical support of 
nutrition work.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nutrition legisla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nutrition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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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国民营养促进国民

健康，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必然要求，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条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

同追求［1］。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营养呈现部分人口营养不

良与营养过剩问题并存的情况。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系统谋

划，从一切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出发，作出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和国民营养计划的正确决策部署［1］。关于

人民健康、健康中国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力亲为、亲自部署指挥，

作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如“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

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以及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等一系列重要讲

话和指示［2-3］。

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多种营养干预工作，如在

部分城市进行学生营养餐、临床营养等试点工作且

较为成功。同时陆续发布多项相关政策，如《营养

工作规范》《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4-5］等，但因缺

乏法律保障，政府的营养干预政策与措施稍遇“风

雨”便难以为继，营养专业队伍也得不到持续壮大，

日渐萎缩，给我国的营养健康事业的长期发展带来

很大的消极影响。通过营养立法，能进一步强化国

民的营养意识，推动国家和地方实施营养政策和行

动，保障营养工作依法开展，最终实现预防和控制

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增进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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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况的目的，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一、我国有关营养立法工作的概述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非常重视国民的

营养需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落后，食物

生产不发达，党和政府通过政策调控和各种措施解

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自 1953 年起实施的粮食统

购统销政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保证了我国绝大

多数人的食物供应，满足了我国居民的能量需求和

其他基本营养需求。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发展迅

速，党和政府仍然将发展食物生产和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的营养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在相关方针政策

的指导下，食品市场得到极大繁荣［6］。进入 90 年

代，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对物质文化需求的日益增

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国民营养改善措施，如

国家营养改善行动计划、大豆行动计划、学生奶计

划等，这些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展，很大程度上

改善了我国居民的营养状况。同时出台了《九十年代

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7］，对食物生产和加工起

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随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出台

了《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 年）》［8］。

2002 年以后，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都有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向大会提交有关营养立法的议案和建议，呼吁

人大和政府尽快立法。2004 年 1 月，46 名院士及

营养专家向国务院提交了一封关于营养立法的呼

吁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作出了批示。

经调查和研讨后，国务院法制办建议“先从条例入

手，试行一段时间后正式立法”［6］。此后，原卫生部

起草了《营养改善条例》，并相继印发《营养工作规

范》和《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等文件，规范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营养工作，进一步促进营养改

善工作，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也为我国营养的立法

工作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营养健康工作，发

布多个营养相关纲领性文件，如《中国食物与营养

发展纲要（2014—2020 年）》《国民营养计划（2017—
2030 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等，明

确了一段时期内国民营养工作的重要内容［9-11］。针对

妇女、儿童、学生等人群，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如国务院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为提高妇女儿

童营养水平提供了重要保障［12-13］；教育部、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学

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加强监管学生

和教职工在校集中用餐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2022 年版）》［15］，其中收录与营养领域相关

的职业主要有营养配餐员、营养指导员、营养师、健

康照护师、健康管理师等，为指导营养相关从业人

员提供了基本依据。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积极参与制定

《食品安全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反食

品浪费法》［16-18］，将特定人群的营养健康标准、营养

标签要求、营养状况检测、营养干预与改善健康教

育等纳入上述法律。但是，这些与营养工作有关的

条款都散于不同的法律之中，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

专门的法律法规，尚缺乏能够真正引领和推动新时

代营养工作发展的专门立法。

二、代表性国家营养立法情况介绍

美国于 1946 年通过了《国家学校午餐法案》

（National School Lunch Act），要求联邦政府向学校

提供补助，实施“午餐计划”，为贫困学生提供低价

或免费的营养午餐［19］。1966 年，美国又通过了《儿

童营养法》（Child Nutrition Act），建立起“早餐计

划”，并对学校膳食的营养标准做出规定，强调在学

校膳食中应当加入水果、蔬菜、全谷物、瘦肉蛋白和

低脂乳制品，同时限制钠、添加糖和不健康脂肪的

含量。1968 年，美国国会修改《全国学校午餐法》和

《儿童营养法》，统筹推进“早餐计划”“午餐计划”和

其他联邦营养计划，并规定这些计划统一由儿童营

养法来规范。之后，美国多次修改《儿童营养法》，

不断增加学生的餐饮补助资金和提高饮食标准，确

保学生在学校获得健康的餐食。1990 年，美国通过

《国家营养监测及相关研究法》（National Nutrition 
Monitoring and Related Research Act of 1990），授权联

邦建立一套监测系统来评估人口的营养状况，开展

营养相关问题的研究，向公众提供准确和最新的营

养信息，并制定适当的营养指导方针和干预措施［20］。

此 外 ，美 国 还 有《营 养 标 签 和 教 育 法》（Nutrition 
Labeling and Education Act），《膳食补充剂卫生与教育

法》（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等多

项法律 ，是目前世界上营养立法最健全的国家

之一［21］。

日本在 1947 年颁布《营养士法》，对成为营养

士的资格要求、营养士的注册机构和职责等做出规

定，以确保营养士能够提供专业的营养服务和咨询，

促进公众改善营养健康意识和饮食习惯。1952 年

颁布《营养改善法》，1954 年颁布《学校给食法》，顶

住国内极端困难的经济压力，在全国推行小学生营

养午餐制度，并建立营养调查和营养指导制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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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显著效果。2002 年颁布《健康增进法》明确了健

康是国民的基本权利，并将其作为国家和个人的共

同责任，还针对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和疾病

结构的变化，在国民健康与营养调查、保健指导、特

定供餐设施、防止被动吸烟等方面，规定了改善营

养、促进国民健康的综合措施。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一些与我国经济

条件相近的国家也出台了营养相关法律法规，如菲

律宾发布《食品强化法》和《母婴健康营养法》、韩国

出台了《食育支援法》等［22］，这些都为我国的营养立

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营养立法工作滞后造成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营养立法工作相对滞

后。20 世纪 80 年代，营养专家开始呼吁营养立法，

直至 2001 年启动立法提案工作。2004 年之后，原

国家卫生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开展

相关工作，并于 2015 年完成《营养改善条例（草

案）》，但一直未进入国家立法程序。营养相关的法

律长期缺位导致我国营养改善工作缺乏制度保障，

影响了国民营养健康整体状况的不断改善。

（一） 营养工作的长期推进机制有效性不足

当前，国民营养改善工作缺乏稳定的制度保障

和长效的促进机制。第一，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

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尚未形成，难以有效调动各

方力量制定和实施各项营养改善政策。第二，营养

工作的财政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对人群营养健康监

测、营养改善策略研究、营养健康标准体系建设等

基础工作的财政支持不足，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其他

发达国家。第三，现有的营养工作主要以阶段性和

临时性项目为主，“制度化、常态化、长期化”的营养

工作局面远未形成，营养改善效果难以持续。

（二） 营养人才队伍建设缺少保障

人才建设是营养与食品安全能力建设的基础，

是实施任何技术支撑行动的关键组成，是保证行动

效果的决定性环节。虽然我国历经多年的建设和

发展，形成了以高校、科研院所和专业机构为核心

的营养科研体系，在解决我国不同时期的主要营养

问题，促进居民健康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如蛋白

质 -能量营养不良的防治、克山病病因研究与防治，

缺碘性甲状腺肿防治等。但总体而言，全国和地方

各级的营养工作体系尚未建立，各省市缺乏专业的

营养机构，专业队伍严重不足，从业人员的数量和

专业水平亟待提高。

（三） 营养相关慢性病医疗负担沉重

营养与健康状况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营养不良可导致患病率上升，人口素质及劳动能力

下降，劳动收入减少，医疗费用增加，给家庭和社会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世界银行估计，发展中国

家因营养不良造成的劳动生产力损失占其国内生产

总值的 3%~5%［1］。与此同时，营养相关慢性病的医

药费用问题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近年来，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

为我国主要的疾病经济负担，这些慢性病大多是由

于不合理膳食结构及不良生活习惯引起的。经测

算，2014 年我国糖尿病医疗费用为 803. 30 亿元［23］；

表 1　营养相关法律、政策和文件

Table 1 Laws, policities and documents of nutrition
发布时间

1953 年 11 月 19 日

1993 年 5 月 27 日

1997 年 12 月 5 日

2001 年 5 月 22 日

2001 年 5 月 22 日

2001 年 11 月 3 日

2008 年 4 月 10 日

2009 年 2 月 28 日

2010 年 8 月 3 日

2011 年 7 月 30 日

2011 年 7 月 30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6 月 24 日

2019 年 7 月 9 日

2019 年 12 月 28 日

2021 年 4 月 29 日

2021 年 9 月 8 日

2021 年 9 月 8 日

2022 年 9 月 27 日

名称

《关于实施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九十年代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

《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 年）》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 年）》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 年）》

《营养工作规范》

《食品安全法》

《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 年）》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反食品浪费法》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

发布部门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卫生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卫生部

国务院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国务院

国务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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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医疗费用达到 5 975. 77 亿

元，居于疾病费用首位，占比为 16. 92%，其中冠

心病和原发高血压医疗费用分别为 1 549. 19 亿和

1 150. 26 亿［24］，我国肿瘤医疗费用为 3 924. 62 亿

元，占总治疗费用的比重为 11. 11%［25］，而这仅是部

分营养相关疾病的费用支出。

（四）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亟须改善

国民营养状况是宏观反映人口发展水平和素

质的关键指标，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进步程度

的重要标志［1］。营养相关法律的长期缺位，导致我

国营养改善工作缺乏制度保障和顶层设计，对国民

营养健康整体状态的持续改善产生了不利影响。

我国人群营养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营养不足与过剩

并存、相关疾病时有发生，亟须通过营养立法从源

头进行规制［26］。部分欠发达地区和重点人群（如孕

产妇及婴幼儿、老年人群、临床患者等）仍存在营养

缺乏现象，尤其是微量营养素缺乏。另一方面，在

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营养过剩和不科学的

营养失衡等，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营养相关慢性

疾病呈“井喷”态势。

四、推进营养立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民

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要“把保

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

康促进政策”，要“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

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时，党的二十

大还提出，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27］。因此，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我国营养工作

的发展，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

用，更好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既是

助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营养和健康状况

的客观要求，也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 推进营养立法，建立健全营养工作制度和工

作体系，形成营养工作长效机制  
营养改善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不断改

进。要持之以恒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就必须建立

健全营养工作制度和工作体系建设，形成营养工作

的长效机制。应通过立法，加强国家营养工作顶层

设计，建立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营养改善工

作机制；建立必要的营养工作制度，如营养调查与

监测制度、营养保障制度、临床营养管理制度等；建

立健全营养工作体系，加大投入和保障力度，构建

和完善国家、省、市、县各级营养工作网络，重点加

强基层营养工作能力建设  ［1］。

（二） 推进营养立法，完善营养法规标准体系，加

强营养工作技术支撑

营养标准是营养工作的重要技术支撑，营养标

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可进一步推进营养工作的改

善，促进营养工作的规范及标准化，引领营养产品

和服务质量提升［1］。应通过营养立法，不断完善营

养相关标准体系建设，包括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

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要科学、及时地制定营养

与特殊膳食食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推动“安全

标准”向以安全为基础的“营养健康”标准的提升，

实现食品的安全保障和营养升级；优化和完善营养

行业标准体系，为营养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和技

术支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大力发展团体标

准和企业标准，扩大标准的有效供给，以满足市场

和创新需要［1］。此外，还要强化标准制定的基础研

究，不断提高我国相关营养标准的制定、修订能力，

做好营养标准发展规划，推进营养标准编制工作。

（三） 推进营养立法，加强营养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提高营养指导服务水平

营养人才队伍建设是做好营养健康工作的智

力保障，是实施任何技术支撑行动的关键组成，是

保证行动效果的决定性环节。通过营养立法，加强

营养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为大众健康服务的

能力，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推进营养学科建设和

继续教育工作，逐步完善营养教育培训体系，强化

营养人才的专业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加强基

层营养人才培养，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托幼机构、

养老机构等集中开展营养指导员培训，提高基层工

作人员营养健康知识普及能力和营养膳食指导等

服务能力。

（四） 推进营养立法，拓展营养科普传播，提升居

民营养健康素养

营养科普宣教是减轻疾病负担，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的重要措施之一，一方面能够帮助公众提升居民营

养健康素养，改善全民营养和健康状况；另一方面通

过培育居民健康饮食习惯，带动营养健康产业发展。

通过营养立法，完善营养科普宣教工作机制，保障营

养科普宣教活动常态化、长期化开展；提升营养健康

科普信息供给和传播能力，创新科普信息的表达形

式，拓展传播渠道，定向地将科普信息传播到目标

人群；建立营养健康科普示范工作场所，如营养、食

品安全科普小屋等，为开展科普服务提供场所。

五、未来工作展望

营养是人类维持生命、生长发育和健康的重要

物质基础，国民营养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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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营养立法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方海琴，等

发展。国民营养立法利国利民，对于保障国民健康

十分重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国民

营养计划（2017—2030 年）》等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

完善营养法规标准体系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颁布并实施标志着我

国卫生健康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基本法”的

落地，统领现行十余部专门法律，并将引领未来相

关立法。在此基础上，推进营养立法，完善营养法

规体系，制定营养健康相关政策，推动我国营养健

康领域建设，是新形势下营养工作的最有力保障。

当前，应该抓住战略机遇期，通过多种渠道加

强宣传营养立法的重要性，提高大家对营养立法的

认识，联合卫生健康、农业、教育等多部门，成立营

养立法工作组，建立相应工作机制，推动营养立法

程序早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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